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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
医美机构和美容博主在短视
频或直播平台上经常宣讲微
整形、轻医美等概念，无形中
弱化操作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记者注意到，有的机构
工作人员在介绍相关医疗美
容项目时，会使用“很简单、
恢复很快”“注射技术都是最
先进的，微创，什么都不影
响”等表述吸引未成年人。

“有的学生和家长对想
要做的项目并不是十分了
解，大多数时候是听从我们
从业人员的建议。家长可能
提到想做一个5000元的医疗

美容项目，但很多销售在介
绍项目时说，‘你不适合我们
5000元的项目’，从而推荐更
高价的项目，产生一种升单
行为，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

‘变美’也不会提出异议。”在
北京某整形美容中心从业多
年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她还提到，医疗美容会有
一种连锁性的审美反应，不少
未成年人没有分辨的能力，在
做完眼睛美容手术后，有的医
美人员提出觉得鼻子和眼睛
不协调，学生和家长此时也就
慌了神，产生容貌连锁反应，
继而进行多次手术，最终医疗

美容的费用可能远超预算。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

某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利用
“平价医美”“1元医美体验”
等营销噱头招揽未成年消费
者“入局”，推销各类项目及
产品，并诱导其使用贷款平
台借款或分期付款。

对此，杨建分析说，过度
制造容貌焦虑、年龄焦虑，是
一些医美机构利用部分消费
者不成熟的审美观念，以达
到敛财的目的。极力营销

“抗衰越早越好”等非科学、
虚假、夸大的说法和理念，构
成虚假宣传，甚至是欺诈。

商家可能面临民事赔偿，如
认定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
规定的“欺诈”，则会面临退
一赔三的民事责任。此外，
行政执法部门可对虚假宣传
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马丽红表示，广告法第
四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
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第五
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法规
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
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
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
法承担民事责任。”

制造容貌焦虑，监护人同意制度未严格执行……

未成年人整形热

近几年医疗美容行业热度不减，“容貌焦虑”等负面社会文化影响加深，记者调查发现，越来
越多的未成年人也频频加入。整形医生表示，双眼皮、隆鼻手术已成为未成年人整形的入门项
目。整形医院中稚嫩的脸庞越来越多，尤其是中、高考之后，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整形医院，
开启了孩子们的求美之路。

受访专家指出，医美低龄化盛行并非好现象，应予严格监管。制造焦虑、贩卖焦虑获取商业
利益是缺乏商业道德的表现，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的诱导性宣传更应加以严格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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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存隐秘角落

北京德和衡律师
事务所律师马丽红提
出，医美低龄化盛行并
非好现象，应予严格监
管。在现有法律框架
下，有关部门应督促医
美机构严格落实“监护
人同意”制度，同时应
要求医美机构充分揭
示 手 术 后 的 医 疗 风
险。对于违反规定的
医美机构，应进一步完
善民事、行政乃至刑事
的全方位监管体系，比
如，对于手术类医疗整
形服务人员的资质和
执业范围等应设置较
高门槛，并进行年检；
规范广告宣传，禁止夸
大、诱导、虚假宣传。

马丽红说，我国对
于未成年人做医美整
容的规定主要是《医疗
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
十九条：“执业医师对
就医者实施治疗前，必
须向就医者本人或亲
属书面告知治疗的适

应症、禁忌症、医疗风
险和注意事项等，并取
得就医者本人或监护
人的签字同意。未经
监护人同意，不得为无
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
为能力人实施医疗美
容项目。”也就是说，只
要监护人同意，未成年
人即可做整容手术。
但是，如果家长对未成
年人整容没有正确的
认知，盲目支持孩子进
行手术，也会存在监护
权滥用行为。现实中，
一些不正规的医美机
构为了追求利益，并没
有严格执行法律规定，
存在将未成年人改为
成年人、没有认真核查
监护人身份等情形。

马丽红呼吁：“社
会、学校和家庭也应对
未成年人加强教育和
引导，树立正确的观
念，不以美丑论成败，
更不因容貌否定一个
人的价值。”

未成年人缘何选择医疗
美容？受访者的回答基本离
不开“容貌焦虑”。北京一家
整形外科专科医院的医生告
诉记者，每到假期，他的诊室
都会迎来一批学生，眼、鼻、唇
的整形是他们的常规咨询项。

天津市23岁的某在校大
学生张某，在 17岁时开始接
触医美，高三时做过双眼皮
手术、玻尿酸注射等项目。

“当时考试考得好，我妈问我
有什么愿望，我说我想做双
眼皮，后来爸妈出钱，我就去
做了。”面对“为什么”的问
题，张某很坦然表示，当时觉
得自己不够漂亮，不自信。

除了容貌焦虑外，未成
年人还面临着新式营销的冲
击。各种医美APP将广告营
销内容和素人整形案例混在
一起，在首页展示，配合免费

的“模拟双眼皮”“AI测肤质”
等技术型测试项目，以及大
量“新人特惠”“错过等一年”
等销售手段，吸引未成年人
的眼球。此外，也不乏博主
带着自家孩子去做医美项
目，为美容机构打广告。这
些广告以个人分享的形式出
现，未成年人很难辨别。

在某社交平台上，输入“初
中生、医美”等关键词，相关的

笔记多到翻不到头，“15岁双
眼皮体验”“学生党适合的整
容项目”等标签，比比皆是。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法学教师杨建认为，虽
然法律上没有明确禁止未成
年人接受医疗美容项目，但
是从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尚
未成熟，身体耐受性较脆弱
的角度考虑，不宜过早接受
医疗美容。

多重话术诱人下单 弱化操作中潜在风险

未成年人权益
如何得到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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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美日趋低龄化 受访者称“容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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